附件2
万宁市黄化槟榔园替代种植承诺书

本单位/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身份证号/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因响应《2026年海南省黄化槟榔园替代种植补助项目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现就位于      省      市       镇          村的种植用地（总面积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亩）的作物种植事宜，郑重承诺如下：
一、承诺事项
1.自愿替代：本单位/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完全理解并自愿接受将原种植的槟榔，全部更换为               。
2.面积保证：承诺用于种植上述新作物的土地面积     亩，且为上述指定地块，不弄虚作假。
3.种苗与标准：承诺使用符合项目规定的品种种苗，并严格按照               种植技术规程或市农业农村部门提供的技术规范进行种植、施肥、病虫害防治和田间管理。
4.过程管理：
   （1）保证不擅自改种承诺以外的其他作物。
   （2）保证科学使用农药、化肥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，符合相关标准。
   （3）做好生产记录，建立种植档案，愿意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和采样检测。
二、承诺期限
本单位/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的有效期为 3 年，
自      年    月    日起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止。期内承诺维持替代种植状态。
三、违约责任
如本单位/本人                  违反上述任何一项承诺，愿意承担以下后果：
1.无条件取消享受相关补助的资格。
2.返还已领取的相关补贴。
3.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
四、其他
1.本承诺书一式三份，承诺方执一份，镇政府执一份，市农
业农村部门执一份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。
2.本承诺书自承诺方签字盖章（按手印）之日起生效。



承诺方（盖章/按手印）：
联系电话： 
日期：      年    月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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